96學年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資訊
	招生名額
	一般生15名、在職生5名

	報考資格
	1.一般生：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，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，或具有同等學力者。
2.在職生：除符合前項共同報考資格外，並具有在社會工作相關單位或機構從事社會工作二年以上之經驗，符合社工師法第13條規定之業務，且現仍從事相關工作者。（須附服務證明）

	專門科目
	1.社會工作直接服務（包括個案工作、團體工作、社區工作、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、社工倫理）
2.社會工作間接服務（包括社會政策、社會行政與管理、社會福利）

3.社會工作研究法與社會統計

	共同科目
	英文

	總成績同分參酌順序
	1.專門科目總分  2.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 3.社會工作間接服務  4.社會工作研究法與社會統計

	規定事項
	1.報考組別須於報名時選定。

2.專門科目各科滿分皆為100分。

3.「英文」成績不列入錄取總成績計算，但原始成績未達應考本校全部考生該科成績之平均分數者，不予錄取。
4.凡非社會工作學系畢業而經錄取者，入學後需依本所規定補修相關課程。
5.一般生及在職生之缺額得相互流用。
6.在職生錄取後須於報到時繳交工作單位同意進修函。
7.經錄取之新生欲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者，須經本所同意。

	聯絡電話
	電話：（02）2356-0221轉192（范助教）
傳真：（02）2356-0232

	系所網址
	http://www.ntnu.edu.tw/sw/


※簡章公告：中華民國95年12月22日
※報名日期（網路報名）：預定中華民國96年1月23日～1月30日
※考試日期：中華民國96年3月24日
                 （簡章及報名日期將以學校公告為主）

